附件3：

2011年文明修身活动和学风建设活动

文明宿舍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条件：

1、宿舍成员遵守校纪校规，上课出勤率高，无旷课、迟到及其它违纪行为。
2、宿舍学习气氛浓厚，成员经常交流学习问题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努力创建有特色的宿舍文化。
3、宿舍成员积极拓展自己的知识面，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其他知识技能，积极参加各项科技文化活动。
4、宿舍成员学习成绩优良，平均学分绩点在2.5以上。
5、宿舍成员举止文明，团结友爱，和睦共处，积极配合宿舍管理人员的工作，服从管理。
6、宿舍内务卫生良好，无安全隐患。
7、宿舍成员违反《学生住宿管理规定》的，不能参加本次评选。
二、评选办法：

1、各学院根据评选条件组织评选，文明宿舍推荐比例不超过本学院宿舍总数的5%。

2、学生处组织相关人员，随机抽查推荐宿舍。

3、评选结果经院内公示（不少于三天），无异议后方能上报推荐名单。
